附件 
[bookmark: _GoBack]项目主要服务内容
1.开展企业大气污染情况现场排查
根据采购人提供的企业名单，结合企业所属行业特征制定调查表，逐家开展大气污染情况现场排查。排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识别企业VOCs产生及排放环节、核查企业VOCs原辅材料、收集及治理措施，评估企业低VOCs原辅材料使用情况、大气治理设施基础建设情况（设备型号、规格参数、投产时间、安装位置、治理效率）、运行工况及运行状态（运行时间、运行参数、运行稳定性）、日常运维与台账管理情况、VOCs废气收集及治理效率、自动化控制系统建设情况等。
2.大气污染排查结果分析及建议
根据企业大气污染现场排查情况，对照《国家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逐一分析研判企业低VOCs原辅材料使用情况、收集治理设施现状等情况，从源头替代、过程收集、末端治理等方面制定科学可行的挥发性有机物全流程治理提升方案和计划。结合排查结果，提出福州市化工、工业涂装、纺织化纤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升建议，并从经济性、适用性等方面对福州市活性炭集中处理中心建设进行可行性论证。
3.指导企业加强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整改
对企业开展一对一整改指导，帮助企业找准问题成因，从低VOCs原辅材料替代、完善设施运维体系、规范操作管理、淘汰或升级改造落后治理设施、提升治理技术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和整改建议，跟踪督促整改落实，提高企业低VOCs原辅材料使用比例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收集和处理效率。
4.建立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项目档案库
建立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项目档案库，分类整理排查表单、现场资料、分析报告、整改材料等全流程档案。服务期间根据设施运行、整改推进、改造淘汰等实际情况，常态化补充、更新档案数据，保障档案信息时效性与完整性。
5.编制工作总结报告
全面汇总梳理本次排查整治工作资料，完善大气治理设施问题清单。规范编制内容完整、数据精准、建议可行的工作总结报告，为区域大气精细化治理、设施提质增效、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可靠技术支撑。
6.开展企业整改情况复核工作
企业完成整改完成后，应通过现场核实、调阅资料等方式开展现场复核，重点关注整改措施、治理成效等方面，核算治理后VOCs等主要污染物减排量，并根据企业整改及复核结果提出企业整改情况审查意见。


